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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6 年 3 月 2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9 月 2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7 月 17 日，我公司下载出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区人

民法院 2025 年 7 月 16 日作出的被执行信息，案号（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 

2025 年 8 月 14 日，双方就上述恢复执行案号为（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签订解除《判决（裁定）债权转让合同》协议书，并在 2025 年 8 月 24 日签

订确认书，双方共同确认《执行和解协议》已作废，》《判决（裁定）债权转让

合同》对甲乙双方均不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就【2024】新 0104 执 3829 号、

（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案件再无执行争议。 

2025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区人民法院

结案通知书，案号（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新疆天佑

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的（2023）新 0104 民

初 286 号案件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 

2025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新 0104 民初 16722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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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

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

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1,668,951.14

元。 

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6）新 01 民终 381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9,820.56 元（宏灿公司已预交），由

宏灿公司负担。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季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李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法定代表人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 年 10 月，上海宏灿公司与天佑瑞祥公司以联合体投标新铁宝悦公司

关于二宫地区文旅商业综合体智慧亮化、绿化项目设备采购安装及相关服务的

招标，2019 年 10 月 21 日，上海宏灿公司与天佑瑞祥公司双方签订《丝路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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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商业综合体智慧亮化绿化项目设备采购安装及相关服务项目合同》（合同

编号：HC2019111501，下称《合同》），约定被告将丝路天街文旅商业综合体智

慧亮化绿化项目设备采购安装及相关服务委托原告施工，合同约定涉案工程采

用固定综合单价的方式承包，合同总价为 1,400 万元。《合同》签订后，天佑瑞

祥公司组织人员、资金、设备等按照合同履行施工任务。因《合同》约定了“背

靠背”条件，加上上游新铁宝悦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导致

上海宏灿公司未向天佑瑞祥公司支付后续工程款项产生合同付款纠纷。 

后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公司与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

执行和解协议【（2024）新 0104 执 5666 号】，作为被告公司于协议签订内 3 日

通过银行支付 700 万元，剩余款项 7,714,973.15 元约定通过债权转让形式支付，

具体如下： 

协议签订后 3 日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1000000 元);

原告收到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1000000 元)后 2 日内向申请法院撤销对被告 

的强制执行和限制高消费，被告应在 2025 年 1 月 8 日前向原告支付人民币(大

写) 贰佰万元(¥2000000 元)；2025 年 2 月 8 日前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人民币

(大写) 壹佰万元(¥1000000 元),之后每月 8 日前支付被告人民币人民币(大写)

壹佰万元 (¥1000000 元)直至本协议约定的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的人民

币(大写〉柒 佰万元(¥7000000 元)全部清偿完毕为止。 

2025 年 8 月 14 日，双方就上述恢复执行案号为（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签订解除《判决（裁定）债权转让合同》协议书，于 2025 年 7 月至 8 月合

计向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金转账 78,215,32.77 元，并在 2025 年 8

月 24 日签订确认书，双方共同确认《执行和解协议》已作废，》《判决（裁定）

债权转让合同》对甲乙双方均不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就【2024】新 0104 执

3829 号、（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案件再无执行争议。 

2025 年 9 月 28 日，原告就与被告宏灿股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再

次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判

决被告宏灿股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1,668,951.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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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 月 20 日，被告宏灿股份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

区人民法院（2025）新 0104 民初 16722 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审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1,668,951.14 元。 

二审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9,820.56 元（宏灿公

司已预交），由宏灿公司负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和解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公司与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执

行和解协议【（2024）新 0104 执 5666 号】，作为被告公司于协议签订内 3 日通

过银行支付 700 万元，剩余款项 7,714,973.15 元约定通过债权转让形式支付，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000.00 元，后分别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前支

付 2,000,000.00 元、2025 年 3 月 8 日前支付 1,000,000.00 元、2025 年 4 月 8 日

前支付 1,000,000.00 元，剩余部分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内支付完毕，（另在执行和

解协议前已被法院划扣 16,753.64 元至天佑账户）； 

2025 年 8 月 14 日，双方就上述恢复执行案号为（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签订解除《判决（裁定）债权转让合同》协议书，于 2025 年 7 月至 8 月合

计向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金转账 78,215,32.77 元，并在 2025 年 8

月 24 日签订确认书，双方共同确认《执行和解协议》已作废，》《判决（裁定）

债权转让合同》对甲乙双方均不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就【2024】新 0104 执

3829 号、（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案件再无执行争议。 

 

（二）二审情况 

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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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作出的（2026）新 01 民终 381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9,820.56 元（宏灿公司已预交），

由宏灿公司负担。 

 

（三）其他进展 

公司按照 2024 年 11 月 4 日公司与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

执行和解协议，作为被告公司于协议签订内 3 日通过银行支付 700 万元，剩余

款项 7,714,973.15 元【（2024）新 0104 执 5666 号】约定通过债权转让形式支

付。 

2025 年 8 月 14 日，双方就上述恢复执行案号为（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签订解除《判决（裁定）债权转让合同》协议书，于 2025 年 7 月至 8 月合

计向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金转账 78,215,32.77 元，并在 2025 年 8

月 24 日签订确认书，双方共同确认《执行和解协议》已作废，》《判决（裁定）

债权转让合同》对甲乙双方均不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就【2024】新 0104 执

3829 号、（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案件再无执行争议。 

2025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区人民法院

结案通知书，案号（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新疆天佑

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的（2023）新 0104 民

初 286 号案件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 

2025 年 9 月 28 日，原告就与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再次立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判决被告于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逾期付款

利息 1,668,951.14 元。 

2026 年 1 月 20 日，被告宏灿股份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

区人民法院（2025）新 0104 民初 16722 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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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2025 年 9 月 28 日，原告就与被告宏灿股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再

次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判

决被告宏灿股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天佑瑞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1,668,951.14 元。 

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6）新 01 民终 381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9,820.56 元（宏灿公司已预交），由

宏灿公司负担。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未对公司的现金流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会积极向上游公司主张债权，努力执行回款。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2024）新 0104 执 5666 号执行和解协议 

二、（2025）新 0104 执恢 835 号恢复执行协议 

三、乌鲁木齐市新区市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四、公司转账付款凭证 

五、（2025）新 0104 民初 16722 号民事判决书 

六、（2026）新 01 民终 38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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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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